长春市力王宽和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项目工程地质勘查报告表
一、项目概况
1. 工程概况
工程为长春市英伦小镇D区配套幼儿园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为长春市XX教育发展有限公司，建设地点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北凯旋路与通达路交叉口西南侧（英伦小镇D区北侧，紧邻尚邻公园/青年公园）。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，用地面积7355㎡，建筑面积4000㎡，规划建设6个教学班，容纳幼儿约180名，配套建设幼儿活动室、寝室、食堂、办公用房及相关辅助设施，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，建设周期6个月（202X年X月—202X年X月）。
本项目建筑结构类型为框架结构，建筑层数拟定为2-3层，最大建筑高度不超过12m，属于低层民用建筑，抗震设防烈度按长春市宽城区相关要求执行，勘察工作主要为项目设计、施工提供详细工程地质资料，确保工程建设安全、经济、合理。
2. 勘察目的与任务
（1）勘察目的：查明项目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、水文地质条件，评价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，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、施工及基坑开挖、降水等工程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，预防工程地质灾害，保障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的结构安全。
（2）勘察任务：
① 查明场地地形、地貌特征，划分地貌单元，描述地形坡度、高差等地形条件；
② 查明场地土层的分布、厚度、物理力学性质，确定各土层的承载力特征值；
③ 查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，包括地下水类型、埋藏深度、水位变化规律、水质情况，评价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；
④ 评价场地稳定性，判断是否存在不良地质现象（如滑坡、崩塌、液化等），提出相应处理建议；
⑤ 为地基基础方案选择、基坑支护设计、施工降水方案制定提供地质参数；
⑥ 提交符合国家相关规范及长春市地方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，满足项目设计、报批及施工需求。
3. 勘察依据
（1）法律法规及地方规范：
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②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灾害防治法》
③ 《长春市建筑工程地质勘察管理规定》
（2）技术规范：
① 《岩土工程勘察规范》（GB 50021-2001，2009年版）
② 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（GB 50007-2011）
③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 50011-2010，2016年版）
④ 《工程地质勘察规范》（DB22/T 445-2016，吉林省地方标准）
（3）相关资料：
[bookmark: _GoBack]① 本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
② 项目场地地形图、总平面图；
③ 长春市宽城区区域地质资料、水文地质普查资料。
4. 勘察方法与工作量
（1）勘察方法：本次勘察采用钻探、原位测试、室内试验相结合的方法，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开展工作，确保勘察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可靠。
① 钻探：采用XY-1型钻机进行钻探，钻孔深度根据场地土层分布及建筑荷载要求确定，控制深度为10-15m，确保穿透软弱土层，达到设计要求的持力层；
② 原位测试：对主要土层进行标准贯入试验、轻型动力触探试验，测定土层的密实度、承载力等力学参数；
③ 室内试验：采集各土层试样，进行物理性质试验（含水量、密度、孔隙比等）、力学性质试验（压缩试验、剪切试验等），以及地下水水质分析试验。
（2）勘察工作量：本次勘察共布设钻孔22个，其中控制性钻孔8个，一般性钻孔14个，钻孔间距控制在25-30m，均匀分布于整个场地；完成标准贯入试验38次，轻型动力触探试验45次；采集土样66组、水样4组，全部送专业实验室进行试验分析，完成全部勘察工作量，满足规范及项目设计要求。
二、场地工程地质条件
1. 地形地貌
项目场地位于长春市宽城区，地处松辽平原东部边缘，属于冲洪积平原地貌单元，场地地形总体平坦，地势略有起伏，地面高程在215.3-217.8m之间，最大高差2.5m，无明显陡坡、洼地等地形特征。场地周边为居民区（英伦小镇D区）及公园绿地，无河流、沟壑等自然地貌，地形条件良好，适宜本项目建设。
2. 地层分布及岩性特征
根据钻探资料，场地表层至勘察深度（15m）范围内，土层主要为第四系冲洪积成因的粉质黏土、粉土、砂土及圆砾土，各土层分布均匀、层次清晰，自上而下依次描述如下：
（1）杂填土（Q4ml）：分布于场地表层，厚度0.8-1.5m，平均厚度1.2m，颜色以黄褐色、灰褐色为主，主要由粉质黏土、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及少量砂土组成，结构松散，均匀性差，承载力低，不宜作为建筑地基持力层，需全部挖除。
（2）粉质黏土（Q4al+pl）：位于杂填土之下，厚度2.5-4.0m，平均厚度3.2m，颜色为黄褐色，可塑状态，干强度中等，韧性中等，无摇振反应，含少量砂粒及腐殖质，层理不明显，分布均匀，承载力中等，可作为低层建筑次要持力层。
（3）粉土（Q4al+pl）：位于粉质黏土之下，厚度3.0-5.0m，平均厚度4.0m，颜色为浅黄褐色，稍密-中密状态，干强度低，韧性低，摇振反应明显，含少量粉质黏土颗粒，层理清晰，分布均匀，承载力中等，是本项目主要持力层之一。
（4）粉砂（Q4al+pl）：位于粉土之下，厚度2.0-3.5m，平均厚度2.8m，颜色为灰白色，中密状态，颗粒均匀，主要成分为石英、长石，含少量黏粒，渗透性中等，承载力较高，可作为建筑深层持力层。
（5）圆砾土（Q4al+pl）：位于粉砂之下，勘察深度内未揭穿，厚度大于2.5m，颜色为灰褐色，中密-密实状态，颗粒级配良好，主要成分为砾石、卵石，含少量砂粒及黏粒，渗透性强，承载力高，是理想的建筑持力层。
3. 土层物理力学性质
根据室内试验及原位测试结果，各土层主要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如下表所示（平均值）：
（1）杂填土：含水量ω=22.3%，天然密度ρ=1.85g/cm³，孔隙比e=0.65，承载力特征值fak=80kPa；
（2）粉质黏土：含水量ω=24.5%，天然密度ρ=1.92g/cm³，孔隙比e=0.62，液性指数IL=0.45，压缩模量Es=7.8MPa，承载力特征值fak=120kPa；
（3）粉土：含水量ω=23.1%，天然密度ρ=1.90g/cm³，孔隙比e=0.60，液性指数IL=0.38，压缩模量Es=9.5MPa，承载力特征值fak=150kPa；
（4）粉砂：含水量ω=21.8%，天然密度ρ=1.95g/cm³，孔隙比e=0.58，相对密实度Dr=0.62，承载力特征值fak=180kPa；
（5）圆砾土：天然密度ρ=2.10g/cm³，孔隙比e=0.45，相对密实度Dr=0.75，承载力特征值fak=300kPa。
各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均符合吉林省及长春市区域土层特征，数据可靠，可作为项目地基基础设计的依据。
三、场地水文地质条件
1. 地下水类型及埋藏条件
项目场地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水，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、周边地表径流及地下径流，排泄方式主要为蒸发、地下径流及市政排水管网渗漏。地下水埋藏深度为3.5-5.0m，平均埋藏深度4.2m，地下水位年变化幅度为1.0-1.5m，丰水期（7-9月）水位较高，枯水期（12-2月）水位较低，地下水位变化规律与长春市区域地下水变化一致。
2. 地下水水质
本次勘察采集4组地下水水样，送专业实验室进行水质分析，分析结果表明：地下水pH值为7.2-7.8，呈中性；总硬度、溶解性总固体、氯离子、硫酸根离子等指标均符合《岩土工程勘察规范》（GB 50021-2001）中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标准，判定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无腐蚀性，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无腐蚀性，可满足工程建设用水及地下水环境要求。
3. 地下水对工程建设的影响
项目地下水埋藏深度为3.5-5.0m，本项目建筑层数为2-3层，基础埋深拟定为1.5-2.0m，基础底面位于地下水位之上，因此地下水对基础施工无直接影响。但在基坑开挖过程中，若开挖深度超过地下水位，需采取轻型降水措施（如集水明排），防止基坑积水、边坡坍塌；同时，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排水措施，避免地下水浸泡基坑，影响施工质量及安全。
四、场地稳定性及不良地质现象评价
1. 场地稳定性评价
根据勘察资料，项目场地地形平坦，地层分布均匀，无断层、褶皱等地质构造，各土层物理力学性质良好，承载力满足项目建设要求；地下水位埋藏较深，对工程建设影响较小；场地周边无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、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现象，场地整体稳定性良好，适宜本项目建设。
2. 抗震评价
根据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（GB 50011-2010，2016年版）及长春市地震动参数区划图，项目场地位于抗震设防烈度7度区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.15g，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。
经评价，场地内粉土、粉砂层在地震作用下，不会发生液化现象（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大于液化判别临界值）；场地土类型为中软土，场地类别为Ⅱ类，地震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.35s，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要求，可按7度设防进行项目设计。
3. 不良地质现象及处理建议
本次勘察未发现场地内存在滑坡、崩塌、液化、岩溶等不良地质现象，仅场地表层存在杂填土，厚度0.8-1.5m，结构松散、承载力低，不宜作为地基持力层，建议施工时将其全部挖除，挖除后采用粉质黏土回填夯实，回填压实系数不小于0.95，确保回填土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。
五、地基基础方案建议
结合本项目建筑结构类型、层数、荷载及场地工程地质条件，综合分析后，提出以下地基基础方案建议，供设计单位参考：
1. 基础类型选择：本项目为2-3层低层民用建筑，荷载较小，结合场地土层分布，建议采用条形基础或独立基础，基础持力层选用粉土层（承载力特征值fak=150kPa），基础埋深拟定为1.5-2.0m，可满足建筑荷载要求，且施工简便、经济合理。
2. 地基处理：场地表层杂填土需全部挖除，回填粉质黏土并夯实；若局部区域粉土层厚度不足或承载力不满足要求，可采用换填垫层法进行处理，换填材料选用粉质黏土或级配砂石，换填厚度0.5-1.0m，压实系数不小于0.95，确保地基承载力达到设计要求。
3. 基坑开挖与支护：基坑开挖深度较小（1.5-2.0m），结合场地土层性质，可采用放坡开挖，放坡坡度建议为1:0.75-1:1.0；若基坑周边有建筑物、管线等，可采用钢板桩或土钉墙进行支护，确保基坑开挖安全。
4. 降水措施：基础施工期间，若遇地下水位上升，可采用集水明排降水法，在基坑周边设置排水沟及集水井，及时排出基坑内积水，防止地下水浸泡基坑。
六、施工注意事项
1. 地基施工：施工前需对场地表层杂填土进行彻底挖除，回填土需分层夯实，分层厚度不超过30cm，压实系数需达到设计要求，回填后需进行承载力检测，合格后方可进行基础施工。
2. 基坑施工：基坑开挖过程中，需随时观察边坡稳定性，若出现边坡开裂、坍塌等迹象，应立即停止施工，采取加固措施；施工期间做好排水工作，避免基坑积水，影响施工质量。
3. 地下水处理：施工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地下水位变化，若地下水位高于基础底面，需及时采取降水措施，降水完成后再进行基础施工；施工结束后，及时封堵降水井，防止地下水渗漏。
4. 材料质量：用于地基处理、基础施工的材料（如水泥、砂石、钢筋等），需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设计要求，进场前需进行质量检测，合格后方可使用。
5. 质量检测：基础施工完成后，需对基础承载力、混凝土强度等进行检测，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上部结构施工；项目竣工后，需进行工程地质验收，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要求。
七、结论与建议
1. 结论
（1）项目场地地形平坦，地貌单元为冲洪积平原，无不良地质现象，场地整体稳定性良好，适宜本项目建设。
（2）场地土层分布均匀，主要为杂填土、粉质黏土、粉土、粉砂及圆砾土，各土层物理力学性质良好，粉土层可作为本项目主要持力层，承载力满足项目建设要求。
（3）场地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孔隙潜水，埋藏深度3.5-5.0m，水质良好，对混凝土结构及钢筋无腐蚀性，对工程建设影响较小。
（4）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0.15g，场地类别为Ⅱ类，无地震液化风险，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要求。
（5）场地表层杂填土需全部挖除，经处理后可满足地基承载力要求，建议采用条形基础或独立基础，施工方案合理、可行。
2. 建议
（1）严格按照本报告提出的地基基础方案及施工注意事项进行施工，加强施工质量控制，确保地基基础施工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。
（2）施工前进一步核实场地周边地下管线（供水、供电、燃气、排水等）分布情况，避免施工过程中破坏地下管线，确保施工安全。
（3）基坑开挖期间，加强边坡监测，做好排水措施，防止边坡坍塌及基坑积水；若遇暴雨、大风等恶劣天气，应暂停施工，采取防护措施。
（4）基础施工完成后，及时进行承载力检测，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上部结构施工；项目建设过程中，若发现地质条件与本报告不符，应及时通知勘察单位进行补充勘察，调整设计方案。
（5）项目竣工后，需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工程地质验收，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长春市地方要求，保障项目运营期间的结构安全。

